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4號

原      告  范富榮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子寧律師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國材 

訴訟代理人  吳明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

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6年12月13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

郵差，月薪約新臺幣50,000元。嗣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以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終止兩造間勞動

契約，然被告並未具體說明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或說明原

告有何不能勝任之情形，且未給予原告輔導，況原告113年

之考績為甲等，是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兩造間僱傭

係仍應存在。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與被

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111年5月13日轉調至○○郵局、○○郵局

服務期間，持續發生擅自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掛號郵件

遺失或誤投、無故延誤投遞、遭客訴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

形，且經被告予以申誡7次、記過2次、大過3次，並與原告

長期溝通、輔導未有改善後，方由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以花

蓮郵局考成委員會決議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

間勞動契約，被告之終止勞動契約，應屬適法。且兩造就被

告是否合法終止勞動契約此一爭議，前已經原告向花蓮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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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聲請調解，而於114年11月3日調解成立，約定被告應給付

原告資遣費、未休假工資並開立相關證明文件，兩造並均放

棄一切法律上請求權，被告業依約給付，乃兩造就此勞資爭

議已以調解程序為終局處理，原告應受其拘束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勞基法第11條第

5款定有明文。而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係指勞工於能力上不

能完成工作，勞工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者亦屬之；

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之

情況下，即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而得終止勞動契約。

　㈡查原告任職○○郵局、○○郵局期間，於111年7月6日因擅

自變更收投路線，延誤、遺失郵件遭被告申誡2次；同年8月

10日因延誤郵件，行為失檢遭申誡2次；112年3月31日因未

妥投郵件轉招領或寄存通知書，錯誤太多，屢遭客訴，且一

再拒絕繕寫錯誤報告書遭申誡1次，又因不按規定處理郵

件，情節較重遭記過1次；於同年8月31日因延誤、不按規定

處理郵件，情節較重遭記過1次；114年1月15日因延誤、不

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同年7月25日因延

誤、遺失或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同年9

月30日因延誤、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

又因2次以上請其提交檢討報告皆未能繳交，缺乏確實反省

改過態度遭申誡2次；被告並就原告之上揭工作錯誤製作處

理郵件工作錯誤報告，向原告說明其錯誤事實，使原告說明

其錯誤之原因，並經原告主管表示意見；復製作受理顧客抱

怨、陳情案件處理詳情表，載明受申訴事由，使原告陳述，

並經原告主管查處、表示意見，決定處理方式；且使原告知

悉不適任人員處理規定；末因原告投遞效率與錯誤率遲遲無

法改善，經長時間溝通輔導仍未見進步，被告於114年9月25

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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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郵政人員紀錄簡歷表、工作錯誤報告書統計、通知書、

花蓮郵局擬請獎懲人員詳情表、處理郵件工作錯誤報告、掛

號郵件簽收清單、○○郵局混投段掛號函件區段未妥投清

單、院首長民意信箱控訴處理情形、院首長民意信箱陳情資

料、受理顧客抱怨、陳情案件處理詳情表、郵政顧客服務中

心會辦單、○○郵局顧客表揚及控訴事項處理改進意見表、

被告考成委員會會議紀錄、被告114年9月25日花人字第

1140600230號函在卷可稽（見勞訴卷第61至103頁）。堪認

原告非偶發性之隱匿郵件、錯誤、遲延、未予投遞、擅代收

件人簽收掛號郵件之情形，已使以郵務送達作為核心業務之

被告未能達成其業務目的，且損害民眾信賴被告作為我國國

營郵務機關並使用被告提供之郵務服務收送郵件之權益，其

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且被告已窮盡輔導、檢討、溝

通、使其他員工協助原告工作等保護手段，仍無法改善原告

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終止兩造

間勞動契約，於法未有不合。

　㈢原告雖主張：其曾於113年獲考績甲等，當無不適任情形等

語。惟考績僅能顯示特定員工於特定年度在全體員工中之工

作成果優劣，縱其該年度之工作表現依被告考評機制獲甲等

評價，亦僅屬原告於該年度所受之評價，要無解於其自111

年起至114年止多次隱匿郵件、錯誤、遲延、未予投遞、擅

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而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其此部分主

張，礙難採憑。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

確認兩造間僱佣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佳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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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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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4號
原      告  范富榮  


訴訟代理人  黃子寧律師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國材  
訴訟代理人  吳明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6年12月13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郵差，月薪約新臺幣50,000元。嗣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然被告並未具體說明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或說明原告有何不能勝任之情形，且未給予原告輔導，況原告113年之考績為甲等，是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兩造間僱傭係仍應存在。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111年5月13日轉調至○○郵局、○○郵局服務期間，持續發生擅自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掛號郵件遺失或誤投、無故延誤投遞、遭客訴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經被告予以申誡7次、記過2次、大過3次，並與原告長期溝通、輔導未有改善後，方由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以花蓮郵局考成委員會決議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之終止勞動契約，應屬適法。且兩造就被告是否合法終止勞動契約此一爭議，前已經原告向花蓮縣政府聲請調解，而於114年11月3日調解成立，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未休假工資並開立相關證明文件，兩造並均放棄一切法律上請求權，被告業依約給付，乃兩造就此勞資爭議已以調解程序為終局處理，原告應受其拘束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而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係指勞工於能力上不能完成工作，勞工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者亦屬之；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即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而得終止勞動契約。
　㈡查原告任職○○郵局、○○郵局期間，於111年7月6日因擅自變更收投路線，延誤、遺失郵件遭被告申誡2次；同年8月10日因延誤郵件，行為失檢遭申誡2次；112年3月31日因未妥投郵件轉招領或寄存通知書，錯誤太多，屢遭客訴，且一再拒絕繕寫錯誤報告書遭申誡1次，又因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較重遭記過1次；於同年8月31日因延誤、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較重遭記過1次；114年1月15日因延誤、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同年7月25日因延誤、遺失或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同年9月30日因延誤、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又因2次以上請其提交檢討報告皆未能繳交，缺乏確實反省改過態度遭申誡2次；被告並就原告之上揭工作錯誤製作處理郵件工作錯誤報告，向原告說明其錯誤事實，使原告說明其錯誤之原因，並經原告主管表示意見；復製作受理顧客抱怨、陳情案件處理詳情表，載明受申訴事由，使原告陳述，並經原告主管查處、表示意見，決定處理方式；且使原告知悉不適任人員處理規定；末因原告投遞效率與錯誤率遲遲無法改善，經長時間溝通輔導仍未見進步，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有被告郵政人員紀錄簡歷表、工作錯誤報告書統計、通知書、花蓮郵局擬請獎懲人員詳情表、處理郵件工作錯誤報告、掛號郵件簽收清單、○○郵局混投段掛號函件區段未妥投清單、院首長民意信箱控訴處理情形、院首長民意信箱陳情資料、受理顧客抱怨、陳情案件處理詳情表、郵政顧客服務中心會辦單、○○郵局顧客表揚及控訴事項處理改進意見表、被告考成委員會會議紀錄、被告114年9月25日花人字第1140600230號函在卷可稽（見勞訴卷第61至103頁）。堪認原告非偶發性之隱匿郵件、錯誤、遲延、未予投遞、擅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之情形，已使以郵務送達作為核心業務之被告未能達成其業務目的，且損害民眾信賴被告作為我國國營郵務機關並使用被告提供之郵務服務收送郵件之權益，其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且被告已窮盡輔導、檢討、溝通、使其他員工協助原告工作等保護手段，仍無法改善原告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法未有不合。
　㈢原告雖主張：其曾於113年獲考績甲等，當無不適任情形等語。惟考績僅能顯示特定員工於特定年度在全體員工中之工作成果優劣，縱其該年度之工作表現依被告考評機制獲甲等評價，亦僅屬原告於該年度所受之評價，要無解於其自111年起至114年止多次隱匿郵件、錯誤、遲延、未予投遞、擅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而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採憑。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佣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4號

原      告  范富榮  



訴訟代理人  黃子寧律師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國材  

訴訟代理人  吳明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

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6年12月13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

    郵差，月薪約新臺幣50,000元。嗣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以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終止兩造間勞動

    契約，然被告並未具體說明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或說明原

    告有何不能勝任之情形，且未給予原告輔導，況原告113年

    之考績為甲等，是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兩造間僱傭

    係仍應存在。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與被

    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111年5月13日轉調至○○郵局、○○郵局服務

    期間，持續發生擅自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掛號郵件遺失

    或誤投、無故延誤投遞、遭客訴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

    經被告予以申誡7次、記過2次、大過3次，並與原告長期溝

    通、輔導未有改善後，方由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以花蓮郵局

    考成委員會決議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

    契約，被告之終止勞動契約，應屬適法。且兩造就被告是否

    合法終止勞動契約此一爭議，前已經原告向花蓮縣政府聲請

    調解，而於114年11月3日調解成立，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

    遣費、未休假工資並開立相關證明文件，兩造並均放棄一切

    法律上請求權，被告業依約給付，乃兩造就此勞資爭議已以

    調解程序為終局處理，原告應受其拘束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勞基法第11條第

    5款定有明文。而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係指勞工於能力上不

    能完成工作，勞工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者亦屬之；

    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之

    情況下，即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而得終止勞動契約。

　㈡查原告任職○○郵局、○○郵局期間，於111年7月6日因擅自變更

    收投路線，延誤、遺失郵件遭被告申誡2次；同年8月10日因

    延誤郵件，行為失檢遭申誡2次；112年3月31日因未妥投郵

    件轉招領或寄存通知書，錯誤太多，屢遭客訴，且一再拒絕

    繕寫錯誤報告書遭申誡1次，又因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

    較重遭記過1次；於同年8月31日因延誤、不按規定處理郵件

    ，情節較重遭記過1次；114年1月15日因延誤、不按規定處

    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同年7月25日因延誤、遺失或

    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同年9月30日因延

    誤、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又因2次以上

    請其提交檢討報告皆未能繳交，缺乏確實反省改過態度遭申

    誡2次；被告並就原告之上揭工作錯誤製作處理郵件工作錯

    誤報告，向原告說明其錯誤事實，使原告說明其錯誤之原因

    ，並經原告主管表示意見；復製作受理顧客抱怨、陳情案件

    處理詳情表，載明受申訴事由，使原告陳述，並經原告主管

    查處、表示意見，決定處理方式；且使原告知悉不適任人員

    處理規定；末因原告投遞效率與錯誤率遲遲無法改善，經長

    時間溝通輔導仍未見進步，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依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有被告郵政人員

    紀錄簡歷表、工作錯誤報告書統計、通知書、花蓮郵局擬請

    獎懲人員詳情表、處理郵件工作錯誤報告、掛號郵件簽收清

    單、○○郵局混投段掛號函件區段未妥投清單、院首長民意信

    箱控訴處理情形、院首長民意信箱陳情資料、受理顧客抱怨

    、陳情案件處理詳情表、郵政顧客服務中心會辦單、○○郵局

    顧客表揚及控訴事項處理改進意見表、被告考成委員會會議

    紀錄、被告114年9月25日花人字第1140600230號函在卷可稽

    （見勞訴卷第61至103頁）。堪認原告非偶發性之隱匿郵件

    、錯誤、遲延、未予投遞、擅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之情形

    ，已使以郵務送達作為核心業務之被告未能達成其業務目的

    ，且損害民眾信賴被告作為我國國營郵務機關並使用被告提

    供之郵務服務收送郵件之權益，其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且被告已窮盡輔導、檢討、溝通、使其他員工協助原告工

    作等保護手段，仍無法改善原告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揆諸

    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法未有不合

    。

　㈢原告雖主張：其曾於113年獲考績甲等，當無不適任情形等語

    。惟考績僅能顯示特定員工於特定年度在全體員工中之工作

    成果優劣，縱其該年度之工作表現依被告考評機制獲甲等評

    價，亦僅屬原告於該年度所受之評價，要無解於其自111年

    起至114年止多次隱匿郵件、錯誤、遲延、未予投遞、擅代

    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而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其此部分主張

    ，礙難採憑。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

    確認兩造間僱佣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4號

原      告  范富榮  



訴訟代理人  黃子寧律師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國材  

訴訟代理人  吳明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6年12月13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郵差，月薪約新臺幣50,000元。嗣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然被告並未具體說明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或說明原告有何不能勝任之情形，且未給予原告輔導，況原告113年之考績為甲等，是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兩造間僱傭係仍應存在。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111年5月13日轉調至○○郵局、○○郵局服務期間，持續發生擅自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掛號郵件遺失或誤投、無故延誤投遞、遭客訴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經被告予以申誡7次、記過2次、大過3次，並與原告長期溝通、輔導未有改善後，方由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以花蓮郵局考成委員會決議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之終止勞動契約，應屬適法。且兩造就被告是否合法終止勞動契約此一爭議，前已經原告向花蓮縣政府聲請調解，而於114年11月3日調解成立，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未休假工資並開立相關證明文件，兩造並均放棄一切法律上請求權，被告業依約給付，乃兩造就此勞資爭議已以調解程序為終局處理，原告應受其拘束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而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係指勞工於能力上不能完成工作，勞工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者亦屬之；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即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而得終止勞動契約。

　㈡查原告任職○○郵局、○○郵局期間，於111年7月6日因擅自變更收投路線，延誤、遺失郵件遭被告申誡2次；同年8月10日因延誤郵件，行為失檢遭申誡2次；112年3月31日因未妥投郵件轉招領或寄存通知書，錯誤太多，屢遭客訴，且一再拒絕繕寫錯誤報告書遭申誡1次，又因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較重遭記過1次；於同年8月31日因延誤、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較重遭記過1次；114年1月15日因延誤、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同年7月25日因延誤、遺失或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同年9月30日因延誤、不按規定處理郵件，情節重大遭記1大過，又因2次以上請其提交檢討報告皆未能繳交，缺乏確實反省改過態度遭申誡2次；被告並就原告之上揭工作錯誤製作處理郵件工作錯誤報告，向原告說明其錯誤事實，使原告說明其錯誤之原因，並經原告主管表示意見；復製作受理顧客抱怨、陳情案件處理詳情表，載明受申訴事由，使原告陳述，並經原告主管查處、表示意見，決定處理方式；且使原告知悉不適任人員處理規定；末因原告投遞效率與錯誤率遲遲無法改善，經長時間溝通輔導仍未見進步，被告於114年9月25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有被告郵政人員紀錄簡歷表、工作錯誤報告書統計、通知書、花蓮郵局擬請獎懲人員詳情表、處理郵件工作錯誤報告、掛號郵件簽收清單、○○郵局混投段掛號函件區段未妥投清單、院首長民意信箱控訴處理情形、院首長民意信箱陳情資料、受理顧客抱怨、陳情案件處理詳情表、郵政顧客服務中心會辦單、○○郵局顧客表揚及控訴事項處理改進意見表、被告考成委員會會議紀錄、被告114年9月25日花人字第1140600230號函在卷可稽（見勞訴卷第61至103頁）。堪認原告非偶發性之隱匿郵件、錯誤、遲延、未予投遞、擅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之情形，已使以郵務送達作為核心業務之被告未能達成其業務目的，且損害民眾信賴被告作為我國國營郵務機關並使用被告提供之郵務服務收送郵件之權益，其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且被告已窮盡輔導、檢討、溝通、使其他員工協助原告工作等保護手段，仍無法改善原告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法未有不合。

　㈢原告雖主張：其曾於113年獲考績甲等，當無不適任情形等語。惟考績僅能顯示特定員工於特定年度在全體員工中之工作成果優劣，縱其該年度之工作表現依被告考評機制獲甲等評價，亦僅屬原告於該年度所受之評價，要無解於其自111年起至114年止多次隱匿郵件、錯誤、遲延、未予投遞、擅代收件人簽收掛號郵件而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採憑。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佣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